
查核督導小組 花蓮縣政府

施工品質 缺失超過半數

缺失編號 缺失說明 件數

4.01.13
未於開工時將工程基本資料填報於工程會資訊網路系統，並於驗收完成後十五日內

，將結算資料填報於前開系統，或內容不確實、不完整
76

5.09.08 無工程告示牌，或內容未符合規定 63

4.03.02.05.02 未訂定施工之檢驗時機(含清楚標示監造單位訂定之檢驗停留點)，或檢驗頻率 56

4.03.04.02 未確實記載檢查值 53

4.03.03.02 施工日誌記載不完整 53

4.01.99 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商其他缺失 52

4.02.99 其他監造單位品管缺失 49

4.02.01.06 未訂定各材料/設備及施工之檢驗停留點，或未符合需求 47

4.03.99 其他承攬廠商品管缺失 47

5.14.99 其他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情事 46

4.02.01.10.03 未訂定各工項之施工抽查紀錄表等相關表單，或未符合需求 46

總計 588


